
臺中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課程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 

二、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三、 臺中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貳、 計畫目標： 

一、 建立各校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之概念。 

二、 運用課程培訓之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知能，透過參與專業學習社群及公開授課，累積

教師專業回饋知能，持續專業成長能量。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培訓認可組） 

四、 協辦單位：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臺中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專業實踐分團 

 

肆、 辦理日期及地點：詳如場次表。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課程場次表 

場次 課程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 研習代碼 

114-3 
114/11/15（星期六） 

09:00開始 

潭子區東寶國小 

4樓閱覽室 

永春國小 

黃嬿安教師 
5284190 

 

  



伍、 參與對象與名額： 

本市市、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各場次

學員以 40名為上限。 

 

陸、 課程表：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08:40~09:00 報到 

09:00~12:00 1-1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1-2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6:00 賦歸 

 

柒、 報名方式： 

配合後續作業流程，參加人員請至遲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7天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網」（http://www.inservice.edu.tw/）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為利後續相關認證資格檢核作業，在報名研習時，請教師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完整登錄個別課程之參與情形，並確實於各課程之指定簽到欄位進行簽到，以利後續

認證資格檢核。  

 

捌、 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補助支應。 

  

http://www.inservice.edu.tw/


玖、 注意事項： 

一、 請參加人員、講師及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

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 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 依據專業人才培訓認證作業規範，本課程注意事項如下： 

(一) 課程請務必準時且全程參與。課程中凡有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以開始上課時間

起算）及請假，則該課程即視為缺課，需進行補課，請教師於其他場次補足該課程

之全部時數。簽到時間之認定，紙本簽到將由承辦單位註記簽到時間，線上簽到以

於系統簽到時間為準。 

例如：研習課程於 09:00開始上課，教師遲到於 09:16以後到場。簽到處人員需註記

學員到場時間，並向學員說明遲到超過 15分鐘需補完整課程之相關規定。該學員必

須擇期到其他場次補足該課程之完整時數。 

(二) 課程期間需落實簽到及簽退，請研習教師務必配合。課程未簽退者，視同缺課，須

完整補足課程。 

(三) 報名後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須請假者，請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專業實踐分團辦公室，

以利安排；實體課程若課程當日之不可抗力因素，至遲請於第一堂課程開始前致電

研習承辦學校請假。 

(四) 各課程未能全程參與者，可於其他場次補齊該堂完整課程（請整堂補課）。橫跨上下

午之 6小時課程，須完整補課。補課教師請於確認補課場次後，致電專業實踐分團

辦公室安排補課事宜（無須線上報名），並確實於該場次完成補課。補課完成後，研

習時數將核發於第一次參與同一研習之場次。 

(五) 補課（同一階段研習）以當學年度為限，不接受跨學年度補課，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培訓課程原則不開放外縣市補課；若當學年度未完成補課，請重新報名全部研習。

如有特殊需求，請研習教師另洽專業實踐分團辦公室協助。 

四、 研習完成之教師，得依照本市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手冊規定，於當學年度指定時間

內提出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申請。 

五、 為響應環保，研習將不提供文具、餐具及水杯，所需用品敬請研習教師自備；另請教

師於研習期間落實自我個人健康防護。 



六、 研習當日車輛得停放於承辦學校，惟受限校園停車空間有限，請盡量以共乘或搭乘大

眾運輸方式前往研習學校。若承辦學校停車空間已滿，請停放鄰近停車場或路邊停車

格。 

 

壹拾、 考核： 

一、 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資源網」（https://guidance.tc.edu.tw/），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二、 承辦本計畫相關有功人員，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

理要點、本局 109年 9月 14日中市教高字第 1090078760號函暨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

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敍獎。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guidance.tc.edu.tw/

